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人工智慧運算服務管理要點 

                                    115.03.09 行政會議訂定 

第一條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電子計算機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

因應本校人工智慧(以下簡稱 AI)運算服務需求，提供 AI 雲端服務 或

GPU 伺服器運算服務，特訂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人工智慧運算服務管

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所稱 AI 運算服務(以下簡稱本服務)，指使用者經由網路取得本中

心配置之 GPU 運算、網路、儲存或租用之 AI 雲端服務等資源之服務模

式。  

第三條 

本服務除提供本校 AI 腦運作外，另提供本校教職員教學、行政與研究使

用。使用者應依政府機關或本校相關資訊安全與個人資料管理規範及智

慧財產權相關規定使用本服務，如有違反本服務目的之行為，使用者應

自負法律責任。 

第四條 

本校產學研究合作計畫案使用本服務採付費原則，使用者須在產學研究

合作計畫案中編列資訊設備使用費，以支付給本校本服務使用費。本服

務之收費標準，由本中心另訂之。 

第五條 

本服務採申請方式，申請人應於申請書中選取服務種類及填寫使用期間

等，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經審核通過後，本中心依核准起始日期啟動

服務，並將核准通知、使用方式及帳密等資料，以電子郵件或紙本方式

送交使用者。使用者應於收到通知後一周內完成使用測試與帳密驗證，

若逾期一個月，皆未使用將收回使用權。 

第六條 



本服務僅提供 AI 運算服務，本中心不負資料保管責任，使用者需自行備

份資料。核定使用期間屆滿後，將自動移除資源(包含使用權限、儲存資

料)。 

第七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援引政府機關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人工智慧運算服務使用申請書 

申請人姓名  職稱  

單位  員編  

Email  聯絡電話  

使用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止(最長一年) 

使用項目 □ AI 雲端服務    □ GPU 伺服器運算服務 

申請事由 

1. □課程教學，課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佐證資料:授課課程課表 

2. □產學研究，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佐證資料:產學研究計畫及經費表 

3. □學生專題，專題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佐證資料:專題計畫及學生資料 

 

4. □業務研究或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佐證資料: 

使用內容概述 

 

 

 

 

 

 

 

 

 

申請人簽名： 

以下資料為電算中心人員填寫，申請人勿填 

審核: □ 同意 □ 暫緩同意 (原因：                                    )  

承辦人：              中心組長：                 中心主任： 

*填寫完畢後 請繳至電算中心 系統維護組 

*產學研究計畫案申請使用本服務之收費標準為每月$4,000 元 


